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30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振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31

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洪振富明知金融機構存摺帳戶為個人信

用之表徵，且任何人均可自行到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存款帳戶

而無特別之窒礙，並可預見將自己所有之帳戶存摺、提款卡

及提款密碼等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他人時，極可能供詐欺集團

作為人頭帳戶，用以匯入詐欺贓款後，再利用語音轉帳或以

存摺、金融卡提領方式，將詐欺犯罪所得之贓款領出，使

檢、警、憲、調人員與民眾均難以追查該詐欺罪所得財物，

而掩飾詐欺集團所犯詐欺罪犯罪所得之去向，竟基於與「林

楷文」及其他年籍不詳間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基於加重

詐欺、洗錢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9月至10月間某時，將

其所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

稱「甲帳戶」）及王牌數位創新公司（ACE）虛擬帳號為000

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乙帳戶」），提供予「林

楷文」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揭

金融帳戶後，不詳時間、地點在網路張貼「免費診斷股票」

之廣告訊息而以網路向公眾散布；告訴人張展倫於同年8月1

7日見前開廣告，即加入「散戶聯盟4院」LINE群組，詐欺集

團成員「劉起洪」、「曾美錦」、「熊書燦」、「Davi

d」、「Boris」、「Chang」等人輪流向告訴人謊稱：可投

資虛擬貨幣獲利等語，致使告訴人陷於錯誤，㈠以其配偶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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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齡所有之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銀行帳戶，按

其指示於111年11月4日23時36分許，轉帳新臺幣（下同）5

萬元至案外人陳子易（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簡

上字第41判決有罪確定）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內，㈡於翌⑸日0時2分，自陳子易之第一銀行帳戶內，轉帳

20萬元至案外人李祐承（已死亡）所有之臺灣銀行帳號0000

00000000號帳戶內，㈢於同年月5日0時4分許，轉帳200萬元

至被告之甲帳戶內，㈣被告取得前開詐欺款項後，於同日0

時5分許，自其甲帳戶內轉帳199萬9000元至乙帳戶，於同日

0時5分47秒，自乙帳戶以199萬9860.8元購買泰達幣61958.3

枚，以此方式隱蔽所詐得之款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39

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

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嫌。

二、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

審判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繫屬在後之

法院審判；又案件依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

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定有明文。

至「同一案件」係指所訴兩案之被告相同，被訴之犯罪事實

亦屬同一者而言；接續犯、吸收犯、結合犯、加重結果犯及

刑法修正前之常業犯等實質上一罪，暨想像競合犯、刑法修

正前之牽連犯、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者，均屬同一事實（最

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89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檢察官就

與已提起公訴之案件有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

實，若重行起訴，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三、經查：

　㈠甲帳戶及乙帳戶均為被告所申辦使用，為被告於警詢及本院

準備程序時坦承不諱，且有王牌數位創新公司乙帳戶之基本

資料在卷可稽，而告訴人有於前揭時間，受詐欺集團成員以

前開方式詐欺，陷於錯誤而先後為前述匯款，嗣款項經層轉

至甲、乙帳戶後，再轉出購買前開數量之泰達幣等事實，業

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明確，且有①王牌數位創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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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乙帳戶之交易紀錄、②第一商業銀行金城分行112年2月14

日一金城字第00013號函暨檢附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

（戶名：陳子易）、③臺灣銀行臺東分行112年3月31日臺東

營密字第11200009351號函暨檢附帳戶基本資料、存摺存款

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約定轉出帳戶查詢結果、帳號異動查詢

結果（戶名：李祐丞）、④告訴人提供之行動電話通訊軟體

Line帳號首頁截圖、對話紀錄、虛擬貨幣錢包APP截圖、面

交現場照片、⑤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青埔派出所受

（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⑥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5月15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6379

2號函暨檢附甲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

金交易、⑦臺南地院112年度金簡上字第41號刑事判決書

（陳子易）、⑧戶役政資訊網站個人資料查詢結果（李祐

丞）在卷可稽，足見被告所有之上開甲、乙帳戶帳戶確為詐

欺集團成員作為實施詐欺告訴人犯行並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

向所用。

　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指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

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

第77號判例意旨參照）。而刑法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

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

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

皆為正犯，其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

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如以幫助他人犯

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

行為，則為從犯。又如行為人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

同謀，而推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應認為共

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

  ㈢經查，被告固於偵查中供稱：甲帳戶我提供給「林楷文」使

用，但乙帳戶並未提供他人使用，不知是何人所為交易等

語，然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及審理時改稱：我將甲、乙帳戶

均借給同事「林楷文」，當時是將中國信託臺幣帳戶即甲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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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連同我申辦的中國信託外幣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

00000號，下稱「丙帳戶」）借給「林楷文」，隔1、2天

後，「林楷文」又跟我借乙帳戶，3個帳戶都是在公司內交

給他等語，被告並於本院審理時提出所稱同事「林楷文」之

年籍資料供本院傳訊。雖證人林楷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與

被告間確為同事，然否認曾向被告借用帳戶，而無法證明被

告所稱該證人即是向其借用帳戶之人之事實為真，然將告訴

人所匯款項層轉至甲、乙帳戶後持以交易泰達幣，是否係被

告親自操作之事實，仍應有積極證據證明之，尚難僅以被告

提出之人證無法證明所述為真，即據以推定被告為實際操作

前揭交易之人。

　㈣而本件遍查卷內之證據資料，並無任何證據足以補強被告前

於偵查中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翻異

前詞而供稱甲乙帳戶均借予友人使用等語，業如前述，是本

院自無從單以被告先前不利於己之供述而為其不利之認定。

從而，本件既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與不

詳詐欺者事前同謀之犯意聯絡，亦無證據顯示被告有參與詐

術之實施、對詐騙所得款項進行轉匯等構成要件行為，故依

卷內事證，尚無從認定被告為實施加重詐欺取財或一般洗錢

行為構成要件之正犯。惟被告提供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使

詐騙集團成員就詐得款項得以層轉匯出，以掩飾詐欺所得之

去向，客觀上為他人之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提供助力，

仍可能成立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之幫助犯。

　㈤然查，被告前因於111年9月至10月間，提供甲帳戶及丙帳戶

予「林凱文」，嗣有洪筱婷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後，將款項

匯入詐欺集團成員指定之第一層帳戶後，經層轉至被告之甲

帳戶、丙帳戶，被告因而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

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

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於113年

5月28日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328

2號提起公訴，該案於113年6月21日繫屬於臺灣桃園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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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該案起訴書在卷可

考。

　㈥本案係於113年7月15日繫屬於本院，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

署檢送起訴書函文上本院收件日期戳章在卷可參（本院卷第

5頁)，則本件被吿於與前案同一或密接之時間，在公司內之

同一地點，提供甲、乙帳戶資料予姓名年籍不詳之同一人，

此與檢察官已提起公訴之犯罪事實，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

罪關係，是檢察官再就此同一事實起訴，為重複起訴，自應

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7款規定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蕭如娟、陳昭德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李宜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張雅如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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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30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振富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31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洪振富明知金融機構存摺帳戶為個人信用之表徵，且任何人均可自行到金融機構申請開立存款帳戶而無特別之窒礙，並可預見將自己所有之帳戶存摺、提款卡及提款密碼等金融帳戶資料提供他人時，極可能供詐欺集團作為人頭帳戶，用以匯入詐欺贓款後，再利用語音轉帳或以存摺、金融卡提領方式，將詐欺犯罪所得之贓款領出，使檢、警、憲、調人員與民眾均難以追查該詐欺罪所得財物，而掩飾詐欺集團所犯詐欺罪犯罪所得之去向，竟基於與「林楷文」及其他年籍不詳間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基於加重詐欺、洗錢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9月至10月間某時，將其所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甲帳戶」）及王牌數位創新公司（ACE）虛擬帳號為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乙帳戶」），提供予「林楷文」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揭金融帳戶後，不詳時間、地點在網路張貼「免費診斷股票」之廣告訊息而以網路向公眾散布；告訴人張展倫於同年8月17日見前開廣告，即加入「散戶聯盟4院」LINE群組，詐欺集團成員「劉起洪」、「曾美錦」、「熊書燦」、「David」、「Boris」、「Chang」等人輪流向告訴人謊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等語，致使告訴人陷於錯誤，㈠以其配偶沈薰齡所有之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銀行帳戶，按其指示於111年11月4日23時36分許，轉帳新臺幣（下同）5萬元至案外人陳子易（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簡上字第41判決有罪確定）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內，㈡於翌⑸日0時2分，自陳子易之第一銀行帳戶內，轉帳20萬元至案外人李祐承（已死亡）所有之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㈢於同年月5日0時4分許，轉帳200萬元至被告之甲帳戶內，㈣被告取得前開詐欺款項後，於同日0時5分許，自其甲帳戶內轉帳199萬9000元至乙帳戶，於同日0時5分47秒，自乙帳戶以199萬9860.8元購買泰達幣61958.3枚，以此方式隱蔽所詐得之款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嫌。
二、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繫屬在後之法院審判；又案件依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定有明文。至「同一案件」係指所訴兩案之被告相同，被訴之犯罪事實亦屬同一者而言；接續犯、吸收犯、結合犯、加重結果犯及刑法修正前之常業犯等實質上一罪，暨想像競合犯、刑法修正前之牽連犯、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者，均屬同一事實（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89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檢察官就與已提起公訴之案件有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若重行起訴，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三、經查：
　㈠甲帳戶及乙帳戶均為被告所申辦使用，為被告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坦承不諱，且有王牌數位創新公司乙帳戶之基本資料在卷可稽，而告訴人有於前揭時間，受詐欺集團成員以前開方式詐欺，陷於錯誤而先後為前述匯款，嗣款項經層轉至甲、乙帳戶後，再轉出購買前開數量之泰達幣等事實，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明確，且有①王牌數位創新公司乙帳戶之交易紀錄、②第一商業銀行金城分行112年2月14日一金城字第00013號函暨檢附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戶名：陳子易）、③臺灣銀行臺東分行112年3月31日臺東營密字第11200009351號函暨檢附帳戶基本資料、存摺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約定轉出帳戶查詢結果、帳號異動查詢結果（戶名：李祐丞）、④告訴人提供之行動電話通訊軟體Line帳號首頁截圖、對話紀錄、虛擬貨幣錢包APP截圖、面交現場照片、⑤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青埔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5月15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63792號函暨檢附甲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⑦臺南地院112年度金簡上字第41號刑事判決書（陳子易）、⑧戶役政資訊網站個人資料查詢結果（李祐丞）在卷可稽，足見被告所有之上開甲、乙帳戶帳戶確為詐欺集團成員作為實施詐欺告訴人犯行並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用。
　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指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77號判例意旨參照）。而刑法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其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如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則為從犯。又如行為人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推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
  ㈢經查，被告固於偵查中供稱：甲帳戶我提供給「林楷文」使用，但乙帳戶並未提供他人使用，不知是何人所為交易等語，然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及審理時改稱：我將甲、乙帳戶均借給同事「林楷文」，當時是將中國信託臺幣帳戶即甲帳戶，連同我申辦的中國信託外幣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丙帳戶」）借給「林楷文」，隔1、2天後，「林楷文」又跟我借乙帳戶，3個帳戶都是在公司內交給他等語，被告並於本院審理時提出所稱同事「林楷文」之年籍資料供本院傳訊。雖證人林楷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與被告間確為同事，然否認曾向被告借用帳戶，而無法證明被告所稱該證人即是向其借用帳戶之人之事實為真，然將告訴人所匯款項層轉至甲、乙帳戶後持以交易泰達幣，是否係被告親自操作之事實，仍應有積極證據證明之，尚難僅以被告提出之人證無法證明所述為真，即據以推定被告為實際操作前揭交易之人。
　㈣而本件遍查卷內之證據資料，並無任何證據足以補強被告前於偵查中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翻異前詞而供稱甲乙帳戶均借予友人使用等語，業如前述，是本院自無從單以被告先前不利於己之供述而為其不利之認定。從而，本件既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與不詳詐欺者事前同謀之犯意聯絡，亦無證據顯示被告有參與詐術之實施、對詐騙所得款項進行轉匯等構成要件行為，故依卷內事證，尚無從認定被告為實施加重詐欺取財或一般洗錢行為構成要件之正犯。惟被告提供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使詐騙集團成員就詐得款項得以層轉匯出，以掩飾詐欺所得之去向，客觀上為他人之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提供助力，仍可能成立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之幫助犯。
　㈤然查，被告前因於111年9月至10月間，提供甲帳戶及丙帳戶予「林凱文」，嗣有洪筱婷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後，將款項匯入詐欺集團成員指定之第一層帳戶後，經層轉至被告之甲帳戶、丙帳戶，被告因而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於113年5月28日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3282號提起公訴，該案於113年6月21日繫屬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該案起訴書在卷可考。
　㈥本案係於113年7月15日繫屬於本院，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送起訴書函文上本院收件日期戳章在卷可參（本院卷第5頁)，則本件被吿於與前案同一或密接之時間，在公司內之同一地點，提供甲、乙帳戶資料予姓名年籍不詳之同一人，此與檢察官已提起公訴之犯罪事實，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是檢察官再就此同一事實起訴，為重複起訴，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7款規定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蕭如娟、陳昭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李宜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張雅如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30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振富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31
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洪振富明知金融機構存摺帳戶為個人信
    用之表徵，且任何人均可自行到金融機構申請開立存款帳戶而
    無特別之窒礙，並可預見將自己所有之帳戶存摺、提款卡及
    提款密碼等金融帳戶資料提供他人時，極可能供詐欺集團作為
    人頭帳戶，用以匯入詐欺贓款後，再利用語音轉帳或以存摺
    、金融卡提領方式，將詐欺犯罪所得之贓款領出，使檢、警、
    憲、調人員與民眾均難以追查該詐欺罪所得財物，而掩飾詐
    欺集團所犯詐欺罪犯罪所得之去向，竟基於與「林楷文」及
    其他年籍不詳間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基於加重詐欺、洗
    錢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9月至10月間某時，將其所申設
    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甲帳
    戶」）及王牌數位創新公司（ACE）虛擬帳號為00000000000
    00000000號帳戶（下稱「乙帳戶」），提供予「林楷文」及
    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揭金融帳戶
    後，不詳時間、地點在網路張貼「免費診斷股票」之廣告訊
    息而以網路向公眾散布；告訴人張展倫於同年8月17日見前
    開廣告，即加入「散戶聯盟4院」LINE群組，詐欺集團成員
    「劉起洪」、「曾美錦」、「熊書燦」、「David」、「Bor
    is」、「Chang」等人輪流向告訴人謊稱：可投資虛擬貨幣
    獲利等語，致使告訴人陷於錯誤，㈠以其配偶沈薰齡所有之
    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銀行帳戶，按其指示於11
    1年11月4日23時36分許，轉帳新臺幣（下同）5萬元至案外
    人陳子易（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簡上字第41判
    決有罪確定）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內，㈡於翌⑸
    日0時2分，自陳子易之第一銀行帳戶內，轉帳20萬元至案外
    人李祐承（已死亡）所有之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
    戶內，㈢於同年月5日0時4分許，轉帳200萬元至被告之甲帳
    戶內，㈣被告取得前開詐欺款項後，於同日0時5分許，自其
    甲帳戶內轉帳199萬9000元至乙帳戶，於同日0時5分47秒，
    自乙帳戶以199萬9860.8元購買泰達幣61958.3枚，以此方式
    隱蔽所詐得之款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之一般洗錢罪嫌。
二、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
    審判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繫屬在後之
    法院審判；又案件依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
    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定有明文。
    至「同一案件」係指所訴兩案之被告相同，被訴之犯罪事實
    亦屬同一者而言；接續犯、吸收犯、結合犯、加重結果犯及
    刑法修正前之常業犯等實質上一罪，暨想像競合犯、刑法修
    正前之牽連犯、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者，均屬同一事實（最
    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89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檢察官就
    與已提起公訴之案件有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
    ，若重行起訴，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三、經查：
　㈠甲帳戶及乙帳戶均為被告所申辦使用，為被告於警詢及本院
    準備程序時坦承不諱，且有王牌數位創新公司乙帳戶之基本
    資料在卷可稽，而告訴人有於前揭時間，受詐欺集團成員以
    前開方式詐欺，陷於錯誤而先後為前述匯款，嗣款項經層轉
    至甲、乙帳戶後，再轉出購買前開數量之泰達幣等事實，業
    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明確，且有①王牌數位創新公
    司乙帳戶之交易紀錄、②第一商業銀行金城分行112年2月14
    日一金城字第00013號函暨檢附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
    戶名：陳子易）、③臺灣銀行臺東分行112年3月31日臺東營
    密字第11200009351號函暨檢附帳戶基本資料、存摺存款歷
    史交易明細查詢、約定轉出帳戶查詢結果、帳號異動查詢結
    果（戶名：李祐丞）、④告訴人提供之行動電話通訊軟體Lin
    e帳號首頁截圖、對話紀錄、虛擬貨幣錢包APP截圖、面交現
    場照片、⑤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青埔派出所受（處）
    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113年5月15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63792號函
    暨檢附甲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
    易、⑦臺南地院112年度金簡上字第41號刑事判決書（陳子易
    ）、⑧戶役政資訊網站個人資料查詢結果（李祐丞）在卷可
    稽，足見被告所有之上開甲、乙帳戶帳戶確為詐欺集團成員
    作為實施詐欺告訴人犯行並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用。
　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指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
    ，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
    77號判例意旨參照）。而刑法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
    以其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
    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
    為正犯，其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
    ，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如以幫助他人犯罪
    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
    為，則為從犯。又如行為人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
    謀，而推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應認為共同
    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
  ㈢經查，被告固於偵查中供稱：甲帳戶我提供給「林楷文」使
    用，但乙帳戶並未提供他人使用，不知是何人所為交易等語
    ，然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及審理時改稱：我將甲、乙帳戶均
    借給同事「林楷文」，當時是將中國信託臺幣帳戶即甲帳戶
    ，連同我申辦的中國信託外幣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
    000號，下稱「丙帳戶」）借給「林楷文」，隔1、2天後，
    「林楷文」又跟我借乙帳戶，3個帳戶都是在公司內交給他
    等語，被告並於本院審理時提出所稱同事「林楷文」之年籍
    資料供本院傳訊。雖證人林楷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與被告
    間確為同事，然否認曾向被告借用帳戶，而無法證明被告所
    稱該證人即是向其借用帳戶之人之事實為真，然將告訴人所
    匯款項層轉至甲、乙帳戶後持以交易泰達幣，是否係被告親
    自操作之事實，仍應有積極證據證明之，尚難僅以被告提出
    之人證無法證明所述為真，即據以推定被告為實際操作前揭
    交易之人。
　㈣而本件遍查卷內之證據資料，並無任何證據足以補強被告前
    於偵查中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翻異
    前詞而供稱甲乙帳戶均借予友人使用等語，業如前述，是本
    院自無從單以被告先前不利於己之供述而為其不利之認定。
    從而，本件既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與不
    詳詐欺者事前同謀之犯意聯絡，亦無證據顯示被告有參與詐
    術之實施、對詐騙所得款項進行轉匯等構成要件行為，故依
    卷內事證，尚無從認定被告為實施加重詐欺取財或一般洗錢
    行為構成要件之正犯。惟被告提供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使
    詐騙集團成員就詐得款項得以層轉匯出，以掩飾詐欺所得之
    去向，客觀上為他人之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提供助力，
    仍可能成立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之幫助犯。
　㈤然查，被告前因於111年9月至10月間，提供甲帳戶及丙帳戶
    予「林凱文」，嗣有洪筱婷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後，將款項
    匯入詐欺集團成員指定之第一層帳戶後，經層轉至被告之甲
    帳戶、丙帳戶，被告因而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
    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
    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於113年
    5月28日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328
    2號提起公訴，該案於113年6月21日繫屬於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該案起訴書在卷可
    考。
　㈥本案係於113年7月15日繫屬於本院，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
    署檢送起訴書函文上本院收件日期戳章在卷可參（本院卷第
    5頁)，則本件被吿於與前案同一或密接之時間，在公司內之
    同一地點，提供甲、乙帳戶資料予姓名年籍不詳之同一人，
    此與檢察官已提起公訴之犯罪事實，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
    罪關係，是檢察官再就此同一事實起訴，為重複起訴，自應
    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7款規定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蕭如娟、陳昭德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李宜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張雅如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30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振富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31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洪振富明知金融機構存摺帳戶為個人信用之表徵，且任何人均可自行到金融機構申請開立存款帳戶而無特別之窒礙，並可預見將自己所有之帳戶存摺、提款卡及提款密碼等金融帳戶資料提供他人時，極可能供詐欺集團作為人頭帳戶，用以匯入詐欺贓款後，再利用語音轉帳或以存摺、金融卡提領方式，將詐欺犯罪所得之贓款領出，使檢、警、憲、調人員與民眾均難以追查該詐欺罪所得財物，而掩飾詐欺集團所犯詐欺罪犯罪所得之去向，竟基於與「林楷文」及其他年籍不詳間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基於加重詐欺、洗錢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9月至10月間某時，將其所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甲帳戶」）及王牌數位創新公司（ACE）虛擬帳號為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乙帳戶」），提供予「林楷文」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揭金融帳戶後，不詳時間、地點在網路張貼「免費診斷股票」之廣告訊息而以網路向公眾散布；告訴人張展倫於同年8月17日見前開廣告，即加入「散戶聯盟4院」LINE群組，詐欺集團成員「劉起洪」、「曾美錦」、「熊書燦」、「David」、「Boris」、「Chang」等人輪流向告訴人謊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等語，致使告訴人陷於錯誤，㈠以其配偶沈薰齡所有之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銀行帳戶，按其指示於111年11月4日23時36分許，轉帳新臺幣（下同）5萬元至案外人陳子易（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簡上字第41判決有罪確定）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內，㈡於翌⑸日0時2分，自陳子易之第一銀行帳戶內，轉帳20萬元至案外人李祐承（已死亡）所有之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㈢於同年月5日0時4分許，轉帳200萬元至被告之甲帳戶內，㈣被告取得前開詐欺款項後，於同日0時5分許，自其甲帳戶內轉帳199萬9000元至乙帳戶，於同日0時5分47秒，自乙帳戶以199萬9860.8元購買泰達幣61958.3枚，以此方式隱蔽所詐得之款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嫌。
二、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繫屬在後之法院審判；又案件依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定有明文。至「同一案件」係指所訴兩案之被告相同，被訴之犯罪事實亦屬同一者而言；接續犯、吸收犯、結合犯、加重結果犯及刑法修正前之常業犯等實質上一罪，暨想像競合犯、刑法修正前之牽連犯、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者，均屬同一事實（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89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檢察官就與已提起公訴之案件有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若重行起訴，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三、經查：
　㈠甲帳戶及乙帳戶均為被告所申辦使用，為被告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坦承不諱，且有王牌數位創新公司乙帳戶之基本資料在卷可稽，而告訴人有於前揭時間，受詐欺集團成員以前開方式詐欺，陷於錯誤而先後為前述匯款，嗣款項經層轉至甲、乙帳戶後，再轉出購買前開數量之泰達幣等事實，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明確，且有①王牌數位創新公司乙帳戶之交易紀錄、②第一商業銀行金城分行112年2月14日一金城字第00013號函暨檢附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戶名：陳子易）、③臺灣銀行臺東分行112年3月31日臺東營密字第11200009351號函暨檢附帳戶基本資料、存摺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約定轉出帳戶查詢結果、帳號異動查詢結果（戶名：李祐丞）、④告訴人提供之行動電話通訊軟體Line帳號首頁截圖、對話紀錄、虛擬貨幣錢包APP截圖、面交現場照片、⑤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青埔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5月15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63792號函暨檢附甲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⑦臺南地院112年度金簡上字第41號刑事判決書（陳子易）、⑧戶役政資訊網站個人資料查詢結果（李祐丞）在卷可稽，足見被告所有之上開甲、乙帳戶帳戶確為詐欺集團成員作為實施詐欺告訴人犯行並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用。
　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指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77號判例意旨參照）。而刑法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其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如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則為從犯。又如行為人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推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
  ㈢經查，被告固於偵查中供稱：甲帳戶我提供給「林楷文」使用，但乙帳戶並未提供他人使用，不知是何人所為交易等語，然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及審理時改稱：我將甲、乙帳戶均借給同事「林楷文」，當時是將中國信託臺幣帳戶即甲帳戶，連同我申辦的中國信託外幣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丙帳戶」）借給「林楷文」，隔1、2天後，「林楷文」又跟我借乙帳戶，3個帳戶都是在公司內交給他等語，被告並於本院審理時提出所稱同事「林楷文」之年籍資料供本院傳訊。雖證人林楷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與被告間確為同事，然否認曾向被告借用帳戶，而無法證明被告所稱該證人即是向其借用帳戶之人之事實為真，然將告訴人所匯款項層轉至甲、乙帳戶後持以交易泰達幣，是否係被告親自操作之事實，仍應有積極證據證明之，尚難僅以被告提出之人證無法證明所述為真，即據以推定被告為實際操作前揭交易之人。
　㈣而本件遍查卷內之證據資料，並無任何證據足以補強被告前於偵查中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翻異前詞而供稱甲乙帳戶均借予友人使用等語，業如前述，是本院自無從單以被告先前不利於己之供述而為其不利之認定。從而，本件既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與不詳詐欺者事前同謀之犯意聯絡，亦無證據顯示被告有參與詐術之實施、對詐騙所得款項進行轉匯等構成要件行為，故依卷內事證，尚無從認定被告為實施加重詐欺取財或一般洗錢行為構成要件之正犯。惟被告提供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使詐騙集團成員就詐得款項得以層轉匯出，以掩飾詐欺所得之去向，客觀上為他人之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提供助力，仍可能成立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之幫助犯。
　㈤然查，被告前因於111年9月至10月間，提供甲帳戶及丙帳戶予「林凱文」，嗣有洪筱婷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後，將款項匯入詐欺集團成員指定之第一層帳戶後，經層轉至被告之甲帳戶、丙帳戶，被告因而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於113年5月28日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3282號提起公訴，該案於113年6月21日繫屬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該案起訴書在卷可考。
　㈥本案係於113年7月15日繫屬於本院，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送起訴書函文上本院收件日期戳章在卷可參（本院卷第5頁)，則本件被吿於與前案同一或密接之時間，在公司內之同一地點，提供甲、乙帳戶資料予姓名年籍不詳之同一人，此與檢察官已提起公訴之犯罪事實，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是檢察官再就此同一事實起訴，為重複起訴，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7款規定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蕭如娟、陳昭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李宜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張雅如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